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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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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NM2

0250624

0042

1.“破坏林地 67 亩

不属实，开垦草地16.64

亩属实。”情况不属实，

2017 年吴某全用挖机

将该处 67 亩自然林破

坏。

2.“对新增违法占

用 0.2116 亩草地建设

房屋的行为科右中旗

林草综合行政执法中

队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

依法同步查处，并依法

依规补办相关审批手

续。”答复存在伪造证

据的情况，违法者和林

业局局长属亲属关系，

且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同时很多年未办理下

来手续，村民集体反映

后仍得不到解决。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2017 年吴某全用挖机将该处 67 亩自然林破坏”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该地块总面积 50.42 亩，其中登记地（非承包地）面积 33.78 亩，非登

记地 16.64 亩。依据 2016-2019 年遥感监测影像显示没有树木生长痕迹，开垦时间为

2018 年，现场核实现状为耕地。在 2017 年林地保护一张图显示为宜林地，在国土二

调 2017 年数据中全部为天然牧草地，其中 30.53 亩于 2022 年划为永久基本农田。该

地块存在地类重叠问题，经科右中旗人民政府作出裁定，全部认定为草地。

综上所述，破坏自然林 67 亩不属实，实际为开垦草地 50.42 亩。

2.关于“‘对新增违法占用 0.2116 亩草地建设房屋的行为科右中旗林草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依法同步查处，并依法依规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答复

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违法者和林业局局长属亲属关系，且并未受到任何处罚，同时

很多年未办理下来手续，村民集体反映后仍得不到解决”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该地块现状为房屋，房屋权属归吴某某所有，始建于 2015 年，于 2016

年全面竣工，占地面积 0.2116 亩，在国土二调中地类为草地，在国土三调中地类为宅

基地 0.111 亩、天然牧草地 0.1006 亩。该房屋为村民一户一宅，从未申请办理过任何

手续，2025 年 4 月 24 日，科右中旗林草局对非法占用草原建设房屋行为已立案调查。

同时，经对案件证据全面细致审查，各项证据来源清晰，不存在伪造情形，执法办案

人员反映林草局历任局长、副局长没有过问或干预过案件办理，咨询后也未发现与违

法者存在亲属关系。因此，所述违法者和林业局局长属亲属关系，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加强执法监管，建立

常态化巡查机制，对

违法开垦行为做到

早发现、早制止、早

查处，从源头杜绝破

坏林草资源的违法

违规行为。

1.针对涉嫌违法

开垦草地 50.42 亩的

问题，科右中旗林草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依

法立案调查。如发现

涉嫌刑事犯罪行为，

将移送公安机关查

处；如不涉及刑事责

任，将依法进行行政

处罚并责令恢复植

被。对已划入基本农

田的 30.53 亩，将严

格依法依规查处，并

收回集体后按现行耕

地政策统一经营管

理，严格落实属地监

管责任。

2.针对涉嫌违法

占用草地建设房屋

0.2116 亩的问题，依

法进行查处后补办草

原手续。

3.加快调查处理

涉嫌违法开垦林草地

问题，严格依法办案，

及时惩处违法违规行

为，责令违法主体限

期恢复植被。

阶段

性办

结

无

2
D3NM2

0250624

0016

“科右中旗林草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针

对非法开垦天然牧草

地 13.5349 亩问题，已

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已

依法立案调查，并推进

草原植被恢复工作。”，

举报人要求尽快办理，

格某某退出当地畜牧

养殖，归还草场。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中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对涉案村民格某某（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木额尔敦宝力高嘎查村民）在科

右中旗吐列毛杜镇地宫化嘎查南地宫化艾里集体草原上非法开垦天然牧草地 13.5349

亩行为，科右中旗林草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一经发现，立即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立案，

并按照法定程序，加快开展现场勘查、证据收集工作。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同步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定，明确了涉案地块的地类性质及面积，全力推进案件查办工

作。

对反映要求格某某退出当地畜牧养殖，归还草场问题，正在积极与通辽市协调沟

通，全面核查草场权属、使用现状及格某某养殖情况，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积极引导格某某主动配合退出养殖、归还草场，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属实

加快推进案件办理

和草原植被恢复工

作，确保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

1.加快推进案件

办理和草原植被恢复

工作。

2.认真开展禁牧

工作，按照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严厉打击

违规放牧行为，进一

步规范科右中旗畜牧

养殖行为。

阶段

性办

结

无



3
D3NM2

0250624

0025

1.“住建部门从未

组织相关人员或企业

在该区域开展砂石开

采活动，仅开展征拆房

屋建筑垃圾清运工作。

针对把村内因挖砂石

留下的大坑用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掩埋填

平的问题。经现场核

实，涉事地块确有历史

形成的大坑”。2022 年

8 月开始，有人在此区

域开始盗采砂石，并形

成大坑。

2.“2023 至 2024

年期间，因降雨量显著

增加，雨水汇聚产生积

水，现状为水坑，坑内

未发现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大坑周边存在

居民倾倒的少量建筑

垃圾，已完成垃圾清

理，不存在‘村内因挖

砂石留下的大坑用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掩

埋填平’情形”。近期

确有相关部门对反映

问题处表面的建筑垃

圾进行清理，未清理的

生活建筑垃圾用黑土

进行掩盖，同时大坑内

掩埋的多年建筑垃圾

也未清理。

兴安

盟科

尔沁

右翼

前旗

群众

身边

生态

环境

问题

1.关于“2022 年 8 月开始，有人在此区域开始盗采砂石，并形成大坑”问题部分

属实。

经核查，涉事地块实际位于科右前旗归流河路西 200 米、居力很街北 100 米处，

现状地类为国有建设用地，经比对 2021-2024 年卫星遥感影像及实地踏勘，涉事区域

无盗采砂石痕迹。群众反映的“有人在此区域盗采砂石”不属实。

涉事地块于 2020 年 3 月取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批复（内政土发

〔2020〕108 号），面积 8.8918 公顷,同年 11 月出让给内蒙古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 2017 年 11 月启动征收工作，2022 年 8 月对该区域征拆后房屋残留建筑垃圾进

行清理，清理后导致该区域地势低于周边区域，形成洼地，即群众反馈的“大坑”。

2023 至 2024 年期间，因降雨量显著增加，雨水汇聚产生积水。综上，该问题部分属

实。即涉事区域为此前清理征拆房屋残留建筑垃圾形成低洼地势，并非盗采产生的“大

坑”。

2.关于举报人反映的“近期确有相关部门对反映问题处表面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未清理的生活建筑垃圾用黑土进行掩盖，同时大坑内掩埋的多年建筑垃圾也未清理”

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涉事区域的大坑内不存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2025 年 6 月 10 日，科

右前旗组织相关部门对涉事区域周边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约 180 立方米，

同时在该低洼区域内随机选取三个点位向下挖掘 1.5 米，未见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

同时周边无黑土覆盖痕迹，不存在群众反映的“用黑土掩埋”现象。综上，该问题部

分属实。即“相关部门对周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属实，“未清理的生活建筑垃圾用

黑土进行掩盖”不属实，不存在掩埋建筑垃圾情形。

部分属实

持续开展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集中整

治行动，消除潜在污

染源隐患，并建立长

效机制，不断提升环

境治理精细化水平。

1.已对居力很镇

前进村四组周边倾倒

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

整治，提升辖区环境

质量。

2.采取整治与预

防相结合的管理方

式，加大对随意丢弃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行为的处罚力度，全

面提升人居环境。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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